
花蓮縣辦理運動 i 臺灣 2.0－2024 花蓮太平洋黃金海岸健跑活動辦法 

一、活動宗旨：為提倡全民運動，增加花蓮運動人口，特於風景秀麗的花蓮太

平洋黃金海岸辦理健跑活動。 

二、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花蓮縣政府。 

三、主辦單位：花蓮縣體育會。 

四、承辦單位：花蓮縣體育會田徑委員會。 

五、協辦單位：花蓮縣私立海星高級中學。 

六、活動時間：113 年 5 月 11 曰（星期六）15時 30 分起跑。 

七、活動路線：花蓮太平洋 3D地景（北濱）公園往返光華樂活園區路段道路（全

程約 12 公里，限時 2小時）。 

八、活動對象：凡年滿十八歲（民國 95年 5月 11 日以後出生）以上中華民國

國民均可報名。 

九、活動分組：分男子組及女子組兩組。 

十、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3 年 4月 30 日（星期二）止，以郵戳為憑（報名資

料不齊者，大會有權取消其參賽資格）。 

十一、報名費用：竭誠歡迎全民一起運動愛臺灣，本活動免收報名費。 

十二、交通資訊：本活動未安排接駁專車，請參與活動民眾自行前往。為免造

成停車困擾，鼓勵民眾搭乘統聯客運 308 至﹝北濱公園﹞站

或﹝花蓮女中﹞站下車。 



十三、報名規定： 

（一） 報名者請填妥活動聲明及報名表，並檢附任一身分證明文件（身分證、

健保卡、駕照）影本，以掛號註明﹝太平洋黃金海岸健跑報名小組收﹞

郵寄至花蓮縣體育會（970 花蓮縣花蓮市達固湖灣大路 1號），或親洽

花蓮縣體育會辦理報名手續。 

（二） 花蓮縣體育會上班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9時至 12 時，下午 13

時 30 分至 17 時 30 分。 

（三） 請審慎及工整填寫報名表內資料，凡資料不齊則視為未完成報名。 

十四、報到：請於 113 年 5 月 10 日（星期五）10：00 至 15：00 時，持個人身

分證明文件至太昌國民小學（花蓮縣吉安鄉明義五街 1號），洽花

蓮縣體育會田徑委員會曾志堅主任委員辦理報到並領取號碼布。 

十五、獎勵辦法： 

（一）凡完成報名及報到手續之民眾，活動當天於起跑點前發給現場市集兌

換券（參加獎）。 

（二）分別獲得男子組及女子組前三名之民眾，恭請長官與貴賓各別頒發新

台幣五千元、三千元及二千元獎金。 

（三）為維護現場安全及秩序，請榮獲各組前三名之民眾，於當日 17：00 前

至活動主舞台右側，持號碼布及身分證辦理頒獎報到及身分確認。 

十六、犯規罰則： 

（一）違反下列規定者，取消其成績： 

1.非法接受他人供給飲料或食物。 



2.無本次活動號碼布、無折返點信物者。 

3.不遵從裁判或工作人員引導者。 

4.未將號碼布別在胸前，並未將信物戴於手腕處（便於裁判識別及名

次判定）。 

5.未達起跑時間即超過起跑線者。 

6.嚴禁於比賽行進路線中推行娃娃車，或以直排輪、滑板車、滑板等

滑行。 

7.本活動未採用晶片計時，請確保號碼布資料無誤，進入終點後由裁

判發給名次卡。 

8.進入終點後，請盡速至紀錄組進行名次登記，未辦理名次登記者，

成績一律不列入排名以及不計算名次。 

（二）違反下列規定者，取消其成績並禁止參加主辦單位舉辦之活動一年： 

1.選手於比賽進行中，借助他人幫助而獲利者，如乘車、扶持……等。 

2.報名組別與身分證明資格不符者，當事人與冒用者併罰。 

3.違反運動精神與道德，如打架、辱罵裁判……等。 

4.私自塗改號碼布等參賽資訊者。 

十七、申訴： 

（一）活動中各選手不得當場質詢裁判，爭議事件倘若田徑規則有明文規定

或同等意義者，依其規定判決。 

（二）有關活動爭議之申訴，須於各組成績公佈 10 分鐘內向承辦單位提出，

同時繳交保證金新台幣參仟元整。申訴以審判委員會之判決為終決，



申訴成功則退還保證金，判決認為無理，則沒收保證金充當大會活動

費用。   

十八、注意事項： 

（一）本活動旨為推廣全民運動，未安排衣物保管工作團隊。 

（二）考量參與活動民眾之安全，大會裁判或醫師有權視參與民眾體能狀況，

中止其繼續參與活動資格，參與民眾不得有異議。 

（三）活動路線請勿攜帶寵物、娃娃車、直排輪、溜冰鞋、滑板等，違者取

消活動資格並應立即離開活動路線。 

（四）隨身攜帶身分證明備查。 

十九、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修正公佈之。 



壹、參賽聲明：本人已詳細閱讀過本活動之辦法並同意大會所訂定之事項，亦了解健跑活動所需承受之風險，

保證本人身心健康，志願參加活動。活動中若發生任何意外事件，本人及家屬願意承擔活動期間所發生之個人

意外風險責任，亦同意放棄對於非主辦方所造成的傷害、死亡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損失提出任何形式的賠償索求，

一切責任與主辦單位無關；亦明白此項活動的錄影、相片及成績於世界各地播放或展出及登出於主辦單位網站

上，本人亦同意本人肖像及成績由主辦或被主辦單位授權之單位用於宣傳活動上。且保證提供有效的身分證和

資料用於核實本人身分，對以上論述予以確認並願意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請 V選)（若無勾選任何選項，視同同意此聲明）： 

□同意（請繼續以下填表動作） □不同意（即代表放棄參加此活動） 

貳、開始報名：（為維護個人報名權益請以正楷清楚、完整填寫） 

身分證字號 ID NUMBER：□□□□□□□□□□ 姓名 NAME：          

性別 GENDER：□男 M □女 F國籍 NATIONALITY：         （本活動未開放外籍人士參加） 

出生日期 D.O.B：□□□□年 YY□□月 MM□□日 DD   

聯絡電話 Contact Number：[日]DAY           [夜]NIGHT          [行動電話] MOBILE                  

聯絡地址 MAILING ADDRESS：□□□-□□                                                     

緊急聯絡人地址：□□□-□□                                                             

緊急聯絡人電話：              關係：           

 


